劳动保障监察投诉案件办理程序流程图

投诉应准备的资料


一、保护权益举报应当面举报，填写《举报投诉登记表》，并应提交以下资料：


1、被举报单位注册登记资料；


2、被举报单位违法事实；


3、被举报单位的名称、地址和电话。


二、检举揭发举报可采取当面举报、电话举报和信函举报等形式，并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

1、举报人的姓名、联系地址、邮编、电话；


2、被举报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电话；


3、被举报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事实。





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，有权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。对因同一事由引起的集体投诉，投诉人可推荐代表投诉。





结案归档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1主动履行的； 


2、逾期不执行处罚决定的，履行催告程序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
依法制作处罚决定


7日内送达





审    批


提出处罚意见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决定，重大复杂案件经集体讨论决定。办理时限：15个工作日。





    处罚告知


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,重大处罚依法召开听证会








 





移送处理


1违法案件不属于本机关处罚事项的；


2、涉嫌犯罪的 





撤销立案


1、情节轻微且已改正；


2、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。





调查取证


2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。办理时限：60个工作日，情况复杂的，可延长30个工作日。





一般程序立案


对符合条件的，按规定填写立案审批表，机构负责人批准，指定1名主办监察员。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



对不属于监察管辖范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一次性告知





对信息不明确的一次性告知需补正材料








对不属于监察管辖范围或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一次性告知








